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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朗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3,742,175 股，占公司总股本 7.76%，可交易

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15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或其一

致行动人 

董事、监

事、高级

管理人员

任职情况 

本次解限

售原因 

本次解除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解

除限售

股数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尚未解除

限售的股

票数量 

1 白鹭明 是 董事长 B 38,750 0.08% 10,296,150 

2 陈子鹏 是 
董事、总

经理 

B 95,750 
0.20% 5,669,250 

3 郑凌 否 副总经理 B 44,850 0.09% 134,550 

4 王小燕 否 董秘 B 7,575 0.02% 22,725 

5 林培镇 否 
董事、财

务负责人 

B 39,275 
0.08% 118,725 

6 林纪勇 否 无 D 100,000 0.21% 0 

7 朱江彬 否 
监事会主

席 

B 29,675 
0.06% 89,025 

8 李加英 否 无 D 128,500 0.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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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蓝锡伟 否 无 D 32,000 0.07% 0 

10 纪丽平 否 无 D 38,600 0.08% 0 

11 吴琼 否 无 D 40,000 0.08% 0 

12 蔡妙菊 否 无 D 20,000 0.04% 0 

13 颜丽霞 否 职工监事 B 7,500 0.02% 22,500 

14 陈志勇 否 无 D 30,800 0.06% 0 

15 韩小云 否 无 D 100,000 0.21% 0 

16 王晓恒 否 无 D 30,000 0.06% 0 

17 张仕俊 否 无 D 20,000 0.04% 0 

18 潘美婷 否 无 D 50,000 0.10% 0 

19 庄凤华 否 无 D 10,000 0.02% 0 

20 林力 否 无 D 50,000 0.10% 0 

21 朱志钦 否 无 D 50,000 0.10% 0 

22 许槟槟 否 无 D 300,000 0.62% 0 

23 钟国福 否 无 D 20,000 0.04% 0 

24 林苏君 否 无 D 10,000 0.02% 0 

25 罗玲英 否 无 D 20,000 0.04% 0 

26 陈镔珊 否 无 D 20,000 0.04% 0 

27 潘荣福 否 无 D 20,000 0.04% 0 

28 李小静 否 无 D 20,000 0.04% 0 

29 洪薷霜 否 无 D 12,000 0.02% 0 

30 郭平安 否 无 D 1,000,000 2.07% 0 

31 蔡捷生 否 无 D 500,000 1.04% 0 

32 陈玲玲 否 无 D 200,000 0.41% 0 

33 黄莲花 否 无 D 33,300 0.07% 0 

34 吴福和 否 无 D 183,600 0.38% 0 

35 徐英 否 无 D 156,000 0.32% 0 

36 曹星洋 否 无 D 156,000 0.32% 0 

37 周晓凌 否 无 D 50,000 0.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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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林珠玉 否 无 D 78,000 0.16% 0 

合计 — 3,742,175 7.76% 16,352,925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 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 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F 其他 

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2022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公司向董监高及核心员工 30 名与 9 名合格投

资者（以下简称：认购方）定向发行股票 4,582,300 股，每股发行价格 3.30 元，

共募集资金 15,121,590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新增股份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在

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限售期为自

本次发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除

前述限售期约定及依据《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公司章程》应当进行限售的股份以外，本次股票发行股份不设其他限售

安排。 

上述认购方所持本次发行股票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已超过 12 个月的自愿限

售期，除根据法律法规应当进行限售的股份外，可申请解除限售。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23,557,354 48.82%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19,261,846 39.92% 

2、个人或基金 5,431,100 11.26% 

3、其他法人 0 0%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24,692,946 51.18% 

总股本 48,250,3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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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限

售股份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是针对 2022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认购方承诺自愿限

售锁定的普通股。认购方自愿限售承诺如下： 

本次认购的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除前述限售期约定及依据

《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公司章程》应当

进行限售的股份以外，本次股票发行股份不设其他限售安排。 

 

五、备查文件 

（一）股东名册； 

（二）解除限售股票申请； 

（三）股票解除限售申请表。 

 

厦门市朗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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